
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及流動匯流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及流動匯流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及流動匯流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及流動匯流 

 

電訊管理局局長聲明電訊管理局局長聲明電訊管理局局長聲明電訊管理局局長聲明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零零七年四月二零零七年四月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七七七七日日日日 

 

 

行政摘要行政摘要行政摘要行政摘要 

 

 

電訊局長就固定及流動匯流檢討得出的結論，以及因檢討結果而採納的規

管變動概述如下： 

 

固定及流動互連費固定及流動互連費固定及流動互連費固定及流動互連費 

 

(1) 電訊局長將會放寬規管現有固定及流動互連費的安排。在一個過渡期

的安排下，電訊局長將撤銷「網絡互連及有關競爭事宜電訊局長第 7

號聲明(第二修訂本)」中支持流動網絡付費的規管指引。 

 

(2) 電訊局長亦會在相同於固定及流動互連費的過渡期安排下，撤銷互連

線路的規管指引。 

 

(3) 有關實施以上項目(1)及(2)的變動將會有兩年的過渡期(由本聲明發表

日期起計)。 

 

(4) 電訊局長於撤銷現有規管指引後，將不會另發規管指引。電訊局長會

繼續監察市場發展，並於市場狀況改變及/或有跡象顯示市場可能失效

時重新考慮是否有需要發出規管指引。 

 

(5) 為免生疑問，以下項目(a)及(b)將不會改變： 

 

(a) 根據《電訊條例》下的相關權力並在批予營辦商的所有牌照中作

為一項牌照條件的現行「互連互通」制度，將會全面保留。電訊

局長將按個別情况，在營辦商無法透過商業洽談達成互連互通時

才作出干預；以及 

 

(b) 如固網營辦商與流動網絡營辦商無法於合理時間內透過商業洽談

協定互連條款，電訊局長可在事後行使《電訊條例》第 36A 條下



的權力作為最後手段而作出干預。 

 

(6) 電訊局長第 7號聲明將於過渡期後予以修訂，以反映上述變動。 

 

本地接駁費本地接駁費本地接駁費本地接駁費 

 

(7) 現行本地接駁費安排將維持不變。 

 

(8) 電訊局長如收到某一方就修訂或撤銷現有本地接駁費的決定提交完整

及有效的申請，將會按照獨立程序考慮有關要求。 

 

綜合傳送者牌照綜合傳送者牌照綜合傳送者牌照綜合傳送者牌照 

 

(9) 電訊局長將會向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建議就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制訂附

屬法例，當中涵蓋綜合傳送者牌照的一般條件、有效期及牌照費。 

 

(10) 如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批准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電訊局長(如有需要)

會於適當時間展開進一步諮詢，以徵詢發出綜合傳送者牌照特別條件

的意見。 

 

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 

 

(11) 電訊局長在決定是否實施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前，會進行市場

研究，了解消費者對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的需求，以協助評估

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的成本及效益。 

 

(12) 在進行評估後，電訊局長如決定實施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一

個由相關人士組成的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工作小組將會成立，

以處理以下項目： 

 

(a) 引入固定及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性的技術及操作事宜 

 

(b) 設立中央數據庫支援電話號碼可攜性的可行性及詳細安排 

 

(13) 所有傳送者(固定或流動)應可取得所有電話號碼轉攜數據(固定電話號

碼轉攜及流動電話號碼轉攜)。電訊局會召開技術工作小組，以研究流

動網絡營辦商獲取營辦商電話號碼轉攜服務數據庫所引起的技術問

題。 



 

(14) 電訊局長會要求電訊服務號碼諮詢委員會檢討可提供予流動服務使用

的餘下「6」字頭及「9」字頭的電話號碼，以及檢討向固網營辦商與

流動網絡營辦商分配新電話號碼組的不同處理方式。 

 

開掘道路及開掘道路及開掘道路及開掘道路及進入進入進入進入樓宇樓宇樓宇樓宇內敷設接達設施內敷設接達設施內敷設接達設施內敷設接達設施的的的的權利權利權利權利 

 

(15) 開掘道路的現有安排將維持不變，即電訊局長只會向那些在牌照准許

下可提供公共有線服務的營辦商賦予有關權利。 

 

(16) 進入樓宇內敷設接達設施的現有安排將維持不變。 

 

 

電訊局長強調，本文件的任何部份不應被理解為電訊局長在行使《電訊條

例》第 36A及 36B條所賦予他的權力上的酌情權構成限制。在任何必要的

情况下，電訊局長會繼續行使這些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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